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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号） ⋯⋯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良好

的外商投资环境，国务院同意物资部《关于改善外商投资企

业物资供应的请示》，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

九九０年六年二十九日 关于改善外商投资企业物资供应的请

示国务院：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外合资、合作经

营、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很快

。一九八九年底，全国已经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约有二万一

千个，协议外资金额三百三十七亿美元，实际使用一百五十

五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逐年增

加。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其所需的原材料、燃料和机电产

品等物资，除由外商投资企业自己进口外，大部分依靠国内

供应。但由于所需要的物资批量小、批次多、品种规格复杂

，由外商投资企业自己采购，费时费力，有些紧缺品种还常

常找不到资源，影响正常生产。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希望利

用物资部门企业经营品种多、渠道广的有利条件，解决物资

供应中的困难，特别是国内紧缺的和“少、小、难、急”的

物资，要求物资部门组织进口供应。《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

善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条件的通知》（国发＜１９８６＞

７６号）发出以后，各级物资部门在各级政府领导和支持下

做了许多工作，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

但这类公司多数没有进口经营权，资金短缺，周转外汇少，

缺乏必要的灵活政策，迫切需要解决。我们认为，搞好对外



商投资企业的物资供应，是紧持贯彻改革开放方针、创造良

好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资的重要条件，必须进一步做好。

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物资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发挥

综合优势，提高服务水平，争取在二、三年内，把外商投资

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国内又能供应的尽可能承担起来。要以

各专业物资公司为后盾，以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作为对外

商投资企业服务的窗口，主动做好物资供应工作。要经常调

查了解外商投资企业的需要，做好送货上门或配送供应工作

，有条件的要逐步发展定点定量供应和承包供应，建立稳定

的供应关系。 二、采取多种办法扩大资源，改善供应。 （一

）外商投资企业生产出口产品，所需原材料中属于我国内紧

缺的，原则上由企业自己进口解决；自己进口有困难的，可

委托外贸专业公司或有进口经营权的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

组织进口。 （二）外商投资企业生产内销的重要紧缺产品，

凡接受国家、部门、地方订购的，由国家、部门、地方供应

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也可由外商投资企业自己采购。 （三）

国家和地方物资部门开发、协作和投放市场的物资，以及从

生产企业中组织的计划外物资，要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划

出一定数量供应外商投资企业。紧缺的物资要优先解决能源

、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先进技术企业，出口创汇企业的需要

。对有些计划外难以解决的品种规格，要按照国家有关计划

内外串换的规定，积极帮助调剂串换。 三、为了帮助外商投

资企业进口原材料，对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多的省市一级

的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赋予进口经营权，接爱经贸主管

部门的业务领导和管理。在清理整顿公司中，对原来已批准

有进口经营权而又符合条件的要保留，并要积极改进工作；



其他尚无进口经营权的此类公司，待清理整顿公司工作结束

以后，根据情况逐步审批。 为了及时解决外商投资企业需要

进口的“少、小、难、急”物资，属于经贸部外贸专业总公

司统一经营的，应允许有进口经营权的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

司组织进口，所需进口配额每年向国家主管部门申请核批。 

对有进口经营权的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为外商投资企业

进口的物资，与外商投资企业自己进口享受同样待遇，按照

批准的组织进口物资计划和额度，先行免税进口，由海关实

施保税监管，存入经海关批准的保税仓库。对执行中发生不

能享受免税的部分，按规定照章补税。具体监管办法由海关

总署制定。 四、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收取外汇，由国

家外汇管理局或者分局核准。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供应外

商投资企业的物资，属于进口的，原则上以外币计价结算，

双方自愿也可以收人民币；属于国内生产的物资，原则上以

人民币计价结算，双方自愿也可以收取外币。对公司收取的

外汇应按照国有外汇管理规定办理结汇，不计入出口创汇实

绩，每年的净创汇部分，按国家规定的留成比例办理外汇留

成。允许公司在银行开立外汇帐户。 五、为了增强外商投资

企业物资公司的经营能力，各级计委、财政和物资部门要帮

助解决必要的周转资金（包括外汇）、周转物资；各级银行

按照贷款原则和倾斜政策给予外汇贷款和人民币贷款的支持

。 六、要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在经营上有必要的灵活

性。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主要是为外商投资企业服务的综

合性物资供销公司，物资部门的物资企业经营的物资都可经

营。为调剂余缺、减不库存和资金占用，在保证供应外商投

资企业的前提下，部分物资可适当供应给其他需要的单位，



并向当地物资主管部门备案。 七、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

，物资供应任务越来越重，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外商投资

企业物资供应工作的领导，协调物资部门同有关部门的关系

，支持物资部门搞好供应工作。物资部门要设置专职人员，

指导协调专业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的供销业务。 以

上意见，已由国务院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与有关部门协商

一致，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执行。 物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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